
 

 

 

 

 

 

 
 

 

台湾公司设立登记指南 

 

如非另有说明，本指南所述“台湾公司”，系指根据台湾《公司法》及《商业登记法》设

立登记的有限公司。 

本指南专为本事务所之客户而编制。旨在给予拟在台湾设立登记公司之人士，对《公

司法》就设立登记公司之要求有基本认识。本指南所提供的，仅属一般性参考数据，

如有疑问或希望获得更详尽的数据，可直接征询本会计师事务所。   

如客户希望了解台湾公司设立登记后的各项维护责任，可以参阅本事务所编制的“台湾

公司维护指南”。 

本事务所为客户提供广泛及私人性有关公司设立、审计、税务、会计等服务，并提出

改善财务管理之意见。  

本会计师事务所诚意为阁下提供最新资料及优良服务。   

启源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执业会计师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http://www.bycpa.com/b5/html/news/20143/1102.html
http://www.bycpa.com/b5/html/news/20143/1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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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营业税介绍 

 

一、 引言 

 

   一家依台湾公司法设立的有限公司，于办理完成营业人登记后，就应依各相关

税法办理营业税申报、各类所得扣缴申报及营利事业所得税申报。  

 

二、 营业税的分类 

 

台湾的营业税是对在台湾境内销售货物或劳务及从台湾境外进口货物的营业行

为课税，营业税分为加值型营业税及总额型营业税。 

 

三、 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 

 

(1) 销售货物或劳务之营业人。 

(2) 进口货物之收货人或持有人。 

(3) 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台湾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者，其所

销售劳务之买受人。 

(4) 外国国际运输事业，在台湾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而有代理人者，为其代

理人。 

(5) 免税之农业用油、渔业用油有转让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税规定者，为转

让或移作他用之人。但转让或移作他用之人不明者，为货物持有人。 

 

四、 加值型营业税的税率 

 

目前台湾加值型营业税税率为 5%。但下列货物或劳务之营业税税率为零： 

(1) 外销货物。 

(2) 与外销有关之劳务，或在台湾境内提供而在国外使用之劳务。  

(3) 依法设立之免税商店销售与过境或出境旅客之货物。 

(4) 销售予保税区营业人供营运之货物或劳务。 

(5) 国际间之运输。但外国运输事业在台湾境内经营国际运输业务者，

应以各该国对台湾运输事业予以相等待遇或免征类似税捐者为限。  

http://www.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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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际运输用之船舶、航空器及远洋渔船。  

(7) 销售与国际运输用之船舶、航空器及远洋渔船所使用之货物或修缮

劳务。 

(8) 保税区营业人销售与课税区营业人未输往课税区而直接出口之货物。  

(9) 保税区营业人销售与课税区营业人存入自由港区事业或海关管理之

保税仓库、物流中心以供外销之货物。  

 

五、 加值型营业税的抵扣 

 

加值型营业税，指在各阶段之销售行为，对其销项税额超过进项税额之差额部

分课税。营业人于购买货物或劳务时，所支付的营业税，一般来说，其进项税

额可扣抵销项税额。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0---应纳税额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0---留抵税额 

 

销售额是指营业人销售货物或劳务所收取之全部代价，包括营业人在销售货物

或劳务时，额外收取之一切费用(例如包装费、运费等价外费用)。但不包括本

次销售之营业税。 

 

销项税额，系指营业人销售货物或劳务时，依规定应收取之营业税额（销售额

乘以税率）。 

 

进项税额，系指营业人购买货物或劳务时，依规定支付之营业税额，且应取得

符合营业税税法规定之进项凭证才可依法扣抵。所谓合法的进项凭证系指营业

人应取得载明其营业人名称、地址及统一编号之下列凭证： 

(1) 购买货物或劳务时，所取得载有营业税额之统一发票。  

(2) 依规定应被视为销售货物或销售劳务者，所自行开立载有营业税额之

统一发票。  

(3) 其他经财政部核定载有营业税额之凭证。 

  

不可扣抵进项税额，系指营业人取得之下列进项税额，不得扣抵销项税额： 

http://www.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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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购进之货物或劳务未依规定取得并保存凭证者。 

(2) 购进不是供本业及附属业务使用之货物或劳务。但为协助国防建设、

慰劳军队及对政府捐献者，不在此限。 

(3) 交际应酬用之货物或劳务。 

(4) 酬劳员工个人之货物或劳务。 

(5) 自用乘人小汽车。 

 

六、 总值型营业税的范围及税率 

 

金融业、特种饮食业、小规模营业人、符合一定资格条件视觉功能障碍者经营

之按摩业及财政部规定免予申报销售额之营业人等，按其销售总额课税。因其

进项税额不能藉由扣抵（销项税额）方式退还或向主管机关申请退税，而成为

销售货物或劳务时的额外成本。 

 

课征总额型营业税之最高税率为 25%，最低税率为 0.1%。 

     

七、 营业税的免征范围 

 

依营业税法规定有 32 项货物或劳务可免征营业税，例如：出售土地、医院提

供之医疗劳务等。当销售免税货物给买受人时，并无法从买受人收取销项税

额；此外，免税货物之进项税额不得扣抵。销售免税货物或劳务的营业人，得

申请财政部核准放弃适用免税规定，但核准后 3 年内不得变更。 

 

八、 营业税的申报期限 

 

营业人除营业税法另有规定外，不论有无销售额，应以每 2 个月为 1 期，于次

期开始 15 日内填具规定格式之申报书，检附退抵税款及其他有关文件，向主

管稽征机关申报销售额、应纳或溢付营业税额。其有应纳营业税额者，应先向

公库缴纳后，检同缴纳收据一并申报。例如：1 月－2 月的营业税应于 3 月 15

日以前完成营业税申报缴纳。 

 

http://www.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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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人销售货物或劳务，依规定适用零税率者，得申请以每月为 1 期，于次月

15 日前依规定向主管稽征机关申报销售额、应纳或溢付营业税额。但同 1年度

内不得变更。 

 

总额型营业人，以 2 个月为 1 期申报，其有应纳营业税额者，应先向公库缴纳

后，检同缴纳收据一并申报。 

http://www.bycpa.com/

